
关于县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

第70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黄志斌委员、熊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民用无人机管理保障群众财产和隐私安全提案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收到您的建议后，副县长、公安局长郭景山同志高度重视，及时批阅，明确由局党委委员、交警大队长黄晓明负责，并召开交办会议，由治安大队具体承办。

为维护公共安全与空域秩序，近年来我局严格落实《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全面加强民用无人机规范管理，聚焦“登记、巡查、防控、宣教”四环节，扎实推进无人机安全管理工作，筑牢“低空安全防线”。

一、加强无人机管理

（一）完善实名登记，加强动态监管。严格落实民航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推动生产企业加装电子识别码、地理围栏等技术模块，限制禁飞区起飞和敏感区域飞行。  

（二）强化技术防控手段。在重点区域（如大型活动场所）部署无人机反制设备，实时监控并阻断非法飞行信号。联合科研机构研发智能识别系统，通过AI算法快速定位“黑飞”无人机操作者。  

（三）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开展无人机非法飞行专项整治活动，重点整治非法改装、突破限高、跨境走私无人机等行为。与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对违规生产、销售企业依法处罚。  

二、强化群众财产与隐私安全保障

（一）加强隐私保护，确保数据安全。要求无人机零售商默认关闭拍摄设备的自动上传云端功能，存储数据需经用户授权。对非法获取、泄露公民影像或位置信息的行为，按《个人信息保护法》顶格处罚。  

（二）强化风险预警，做到快速响应。通过“国家反诈中心”APP等平台推送无人机安全使用指南，提醒群众防范“无人机投递诈骗”“偷拍勒索”等新型犯罪。建立群众投诉快速通道，对无人机扰民、侵权等问题，辖区派出所须立即到场处置。  

（三）加强部门联动，及时追偿损失。推动无人机强制责任险普及，要求运营商为每台登记无人机投保，确保群众财产损失可依法理赔。对恶意操控无人机破坏公私财物的案件，公安机关优先追赃挽损并支持民事诉讼。  

三、推动群众参与社会共治 
（一）公布举报与监督渠道。向群众公布可疑无人机活动举报方式，主要包括公安部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http://www.cyberpolice.cn、民用无人机违规飞行举报热线：12339（国家安全机关受理）、110报警平台或当地派出所。对提供重大线索的举报人，依法给予奖励并严格保密。  

（二）加强普法宣传与教育培训。联合社区、学校开展“安全飞行进万家”活动，普及无人机飞行法规与隐私保护知识。对无人机爱好者、摄影从业者等重点群体组织专项法律培训，签订合规使用承诺书。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完善无人机全链条监管体系，严打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护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我们呼吁广大无人机用户依法依规飞行，社会各界共同监督，携手构建安全、有序的低空环境。

最后，感谢您对石城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祝事业顺利、家庭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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